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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組織章程公告

本公佈乃俊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

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51 (1)條而作

出。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建議修訂（「建議修訂」）本公司組織章程

（「公司章程」），以使公司章程符合上市規則的規定，主要允許舉行股東大

會，股東可利用科技以虛擬方式出席，並可透過電子方式投票，以及其他

雜項及內務變更。董事會也建議透過第二次經修訂和重述本公司的公司組

織章程（「新公司章程」）以取代並排除公司章程。

建議修訂及新公司章程的通過尚需股東在即將召開的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股東週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方式批准，並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定案後生

效。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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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載有（其中包括）股東週年大會詳情以及有關建議修訂及新公司章程的

詳情的通函，連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將於適當時候寄予股東。

代表董事會

俊知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錢利榮

2025年3月27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以下成員：

執行董事： 錢利榮先生（主席及集團行政總裁）

錢晨輝先生

非執行董事： 張冬杰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金曉峰教授

趙煥琪先生

邱惠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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